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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证券管理局已拟定关于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私募报告之规则的修改。拟定的修改旨在统一

加拿大各地的发行豁免报告的格式，以减轻证券发行机构的合规负担。然而，拟定的报告格式中

要求提供的一些信息可能反而加大发行机构的合规负担。 

目标 

目前，发行机构若寻求倚赖有关豁免发布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则必须提交两种不同格式的发行豁

免报告：45-106F1 号表格（适用于加拿大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外的所有管辖区）和 45-106F6

号表格（适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拟定的修改将为加拿大所有管辖区引入一种新的统一报告

格式，以减轻发行机构的合规负担。新的统一报告格式还将为证券监管机构提供额外信息，以便

促进豁免市场的监管工作及相关政策的制定。 

拟定修改之概要 

新报告格式将通过更合理的模式来收集信息，以增强所收集信息的一致性并提高监管效率。比如

：将采用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代码来标识发行机构的主要业务；以 3 位字母代码来标识

所发行证券的类型。 

新的报告格式将要求发行机构披露更多的信息，包括： 

• 有关发行机构（包括非投资基金）的细节：员工数量、发行机构的资产规模（若发行

机构未在 SEDAR，即加拿大电子文档分析与检索系统，建立档案），以及投资基金

的资产净值（在所有情况下，均以区间形式表示）； 

• 特定发行机构的董事、高管、控制人员及发行人的身份，其拥有的或者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该发行机构有表决权证券的数量，以及所支付的总额； 

• 对于特定法律辖区，就发行事宜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或交付的所有招股资料的清单； 

• 所倚赖豁免发布招股说明书规定的具体细节（包括：每个证券购买者所适用的具体某

项“经认证投资人”的类别，但发行机构无须标识购买者有资格适用的“经认证投资

人”的所有类别）； 

• 就发行事宜而获得报酬的人员的相关信息，比如：该人员是否是登记人、发行机构的

内部人员或雇员，或者是否与发行机构相关联（例如：通过共同控制） 

拟定的修改计划的部分信息收集要求将不适用于特定实体，包括：公开发行机构、外国公开发行

机构，以及仅向获准客户发行合格外国证券的发行机构）。 

意见和更多信息 

加拿大证券管理局正在征求有关拟定修改的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3 日。如果您有意

提出意见，或者您需要获得有关该修改提案的更多信息，高林律师事务所（Gowlings）将乐意为

您提供帮助。 

 

http://www.gowlings.com/OurPeople/martine-guimond
http://china.gowlings.com/pdfs/Bio-Bin-Z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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